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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鼓励客商投资工业企业优惠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场）人民政府（管理区）、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河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经2013年5月31日区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同意，现将《青原区鼓励客商投资工业企业优惠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原区人民政府
2013年6月3日

青原区鼓励客商投资工业企业优惠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青原区工业经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税  收
第二条  凡在青原区投资工业生产性企业，年纳税总额达到招商引资合同书约定的项目入区标准，从企业投产纳税之日起，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增值税，由受益财政按比例予以奖励：
1、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企业投产纳税之日起，年纳税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第一年至第三年按地方所得部分的100%予以奖励，第四年至第五年按地方所得部分的50%予以奖励。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企业或年纳税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第一年至第五年按地方所得部分的100%予以奖励。
2、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从企业投产纳税之日起三年内，由受益财政奖励：年纳税达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地方所得25%部分的40%予以奖励；年纳税达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地方所得25%部分的50%予以奖励；年纳税达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地方所得25%部分的60%予以奖励。生产性出口企业通过调库方式实现的税收调库收入，按50%计算之后，年计奖基数在100万元-300万元以内的，奖励地方所得部分的30%；年计奖基数在300万元-1000万元以内的，奖励地方所得部分的40%；年计奖基数在1000万元以上的，奖励地方所得部分的50%。每年兑现一次。 
第三条  工业园区现已落户的各类工业企业，依法缴纳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以下简称“两税”）的，由受益财政按照企业纳税总额或出口创汇贡献大小分档奖励：年纳税总额（指剔除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以外当年上缴税收总额，含出口退税额，下同）每亩达3万元的或年出口创汇每亩达18万美元的，从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之日起一年后，前两年按“两税”年纳税额的100%奖励，后三年按“两税”年纳税额的50%奖励；对年纳税总额每亩达10万元的企业，前三年按“两税” 年纳税额的100%奖励，后两年按“两税” 年纳税额的50%奖励。本办法发布后新落户工业园区的各类工业企业，依法缴纳“两税”的，由受益财政按照企业纳税总额或出口创汇贡献大小分档奖励：年纳税总额每亩达5万元的或年出口创汇每亩达18万美元的，从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书之日起一年后，第一年至第五年按“两税” 年纳税总额100%奖励，第六年至第八年按“两税” 年纳税总额的50%奖励；年纳税总额达每亩8万元的，第一年至第六年按“两税” 年纳税总额的100%奖励，第七年至第八年按“两税” 年纳税总额的50%奖励。
第四条  注册新办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发展项目的企业（不含吉安市范围内转移企业），自生产经营或投产之日起，给予三年内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二年内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五条  享受国家、省、市出台的关于原中央苏区县和吉泰走廊的优惠政策。
第三章  土  地

第六条  我区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用地属十级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格标准为11.2万元/亩（如国家政策变动则相应调整）。企业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在企业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由园区管理部门负责对该土地进行“五通一平” (道路、供电、供水、排水、通信及土地平整)。 
第七条  境内外客商投资企业使用国有土地最长年限为：居住用地70年；工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
第八条  凡符合我区项目入园管理办法的项目，达到合同约定的税收额度、建设期限、投资强度、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由区财政对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扶持。
第四章  收  费
第九条  客商投资的工业园区项目，政策性规费，除上交省、市部分外，区级部分全免；服务性收费，按最低标准的50%收取；区级权限内的证照只收工本费。
第五章  其  它

第十条  客商投资企业经理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副高及以上职称专业人才及其直系亲属如需迁入户口的，由项目所在地城镇予以帮助解决；企业员工子女需在区内就读的，享受当地居民子女同等待遇，在义务教育阶段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按就近原则统一安排其子女入托、入学。

第十一条  客商投资企业聘请的区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其劳动人事关系可寄存在区人才交流中心统一管理，在职称晋升和技术等级评定、政策性调资、正常流动、继续教育、社会保险、出国政审等方面享受当地人员同等待遇。

第十二条  客商投资企业，创省级著名商标或省名牌产品，且年纳税达2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由区财政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万元；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且年纳税2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由区财政一次性奖励人民币10万元；获全国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产品的，由区财政一次性奖励人民币20万元。

第十三条  凡新批客商投资项目，项目所有证照统一由区客商投资委托办证服务中心代为办理；区行政服务中心为客商投资项目证照办理开辟绿色通道，所有区级权限审批项目均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并联审批，实行一个窗口服务，一站式办结。

第十四条  对第一个提供省外、境外重大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投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且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信息中介或个人（本区财政供养人员除外），从企业正式投产纳税之日起，1年内经其申请，由受益财政按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区财政局会同审计、招商和园区管理等部门评估认定）的3‰对其奖励。
第十五条  凡属我区外贸出口创汇企业，除享受上级奖励外，再由区财政予以适当补贴。
第十六条  未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区内任何部门单位不得随意对工业园区内企业进行各种检查，更不得违法违纪违规向企业收取各种规费、摊派、拉赞助、要捐赠；依法确需查封、查扣企业财产和帐本的，须在执法第一时间报告园区管理部门及区委、区政府。
第十七条  对总部设在青原区并在青原区申报上市成功的企业以及特别重大项目，在税费减免、用地、用工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给予优惠。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本区原有优惠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发布之日前落户的客商投资企业，其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按其与区政府所签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其他相关优惠政策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如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比本办法更优惠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区招商局负责解释。
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6月3日印发  
PAGE  
— 1 —


